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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（一）報考資格審查

１．考試報名實施方式，其步驟一般分為：

（１）組織工作小組（考試一個月前辦理報名登記）：由成立之專門工

作

　　　小組負責之，小組成員須予培訓，使其熟悉招考部門之業務情況

與

　　　擬錄用人員之需求，並瞭解有關報考政策，以明確各自之責任，

暨

　　　熟悉運作方式。

（２）周妥領導工作（報名前須做好周密準備工作）：包括撰擬「招考簡

　　　章」、「招考須知」、「職位介紹」等宣傳材料（宣導資料），使

　　　考生明白招考事項，選擇自己合適的專業；另設計印刷報名登記

表

　　　、報名統計表、准考證等。必要時亦得編撰考試教材或大綱，以供

　　　考生複習參考。

（３）選擇報名地點：一般應選擇交通較便利之地點，報名場所並應提

前

　　　佈置好，同時應做好後勤安全保障工作。

（４）報名開始時之主要工作：１諮詢解答報考者提出之有關政策性的

問

　　　題。２對報考者進行資格審查，指導報考者正確填寫報名登記表等

（５）報名結束後：按報名情況偏好准考證號碼，報考者並領取准考證，

　　　或於一週內將准考證寄發考生。

　　　　　中共為利考生報名，並使其接受資格審查，一般置有編製報

名

　　　程序圖以供遵循，如圖三—三：



２．報考基本條件

（１）政治權利：具有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國籍，其享有公民之政治權利

（２）政治立場：中共自認為社會主義國家，為共產黨領導下之人民民

主

　　　專政，其「國家之公務員」為政府工作人員，在政治上必須與其「

　　　黨」保持一致，並擁護社會主義制度。因此明訂「擁護中國共產黨

　　　領導，熱愛社會主義」為其報考之基本條件。

（３）法紀觀念、道德品行：由於中共認為其國家公務員掌握人民賦予之

　　　權利，依法執行公務，其言行不僅關係著政府之形象，亦關係著



人

　　　民之切身利益與基本權利，因此要求報考者必須「遵紀守法、品行

　　　端正，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」。

（４）文化程度：即要求報考者之教育程度與所具備之文化素質：中共

認

　　　為其教育發展狀況尚未臻理想，其並不夠均衡，而有不同的規晝，

　　　報考中央、省級政府公務員一般要求大學專科以上程度之學歷，惟

　　　因地域間文化差異，受此等教育者尚未能完全滿足市（地）級以

下

　　　政府工作部門之需求，尤其以縣、鄉級為甚，而邊遠地區、落後地

　　　區、艱苦地區更是如此，因此必須視實際狀況、工作需求而定，是

　　　以規定「報考省級以上政府工作部門應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。報

　　　考市（地）級以下政府工作門的文化程度由省級錄用主管機關規

定

　　　。」

（５）基層經歷要求：中共規定「報考省級以上（含中央、省級）政府工

　　　作部門的須具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（指各類型企業、事業單位

　　　、市地級以下政府工作部門）。國家有特殊規定的除外。」其理由

　　　主要為：

　　　１中央、省級政府工作部門擔負宏觀管理工作，不僅要求其工作人

　　　　員應具較高政策水平、管理藝（技）術，尚須要求其了解基層，

　　　　有基層工作經驗。據中共所通稱之就其考錄經驗顯示，有學歷又

　　　　有基層工作經驗者，相較無此等經驗者，至中央機關工作時較

快

　　　　適應。

　　　２「國家有特殊規定」者，係因有些特殊專業畢業生（如外語、計

　　　　算機、財會人員等），較少涉及宏觀行政管理，而從事專業技術

　　　　操作，得直接分配至中央與省級政府。

（６）自然狀況（身體條件、年齡限制）：

　　　１身體條件：指報考者是否患有傳染性疾病或慢性疾病，以致可

能

　　　　影響正常行政工作，惟實際運作中並未將殘障人士（中共稱為「

　　　　殘疾人」）列為身體不健康之標誌，而為確保其基本權利，在法

　　　　令上自應不受歧視。

　　　２年齡限制：基於教育、經驗與任職考量；其一為有利於較高學歷

　　　　與實踐經驗者應試，年齡界限不宜過低，其二為配合任職年齡

限



　　　　制之相關規定。

（７）概括規定：授權錄用主管機關相當處理彈性，以因應貴際運作中

之

　　　特殊狀況。

　　　１依擬任職位要求：除限公務員基本條件與要求外，尚需依職位

要

　　　　求訂定部份特殊資格條件，如經濟監督部門應具中、高級專業技

　　　　術，國家安全部錄用對象需為中共黨員，公安部門則有要求身

高

　　　　達一七五公分以上者。

　　　２錄用主管機關核可：上述特殊資格條件，需經錄用主管機關

（中

　　　　央、省級政府人事部門）批准認可，始為有效：以防濫設，破壞

　　　　考試公平競爭原則。

（８）放寬規定：授權錄用主管機關得依實際狀況，適當放寬文化程度、

　　　年齡限制，此乃為照顧特殊情形所設：如因原有規定難以甄補時，

　　　為物色適當人選，而放寬年齡限制，遴選地區無法招收大專以上

學

　　　歷者，得予放寬學歷限制；惟有上開情事者，均應經錄用主管機

關

　　　　批准始能生效。

３．報考消極條件：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報考

（１）曾受過刑事處罰、勞動教養或行政開除處分者。

（２）曾因貪污竊盜、行賄受賄、洩漏國家機密等原因受到黨紀、政紀處

　　　分者。

（３）正在接受審查或受處分未終止者。

（４）參與四項基本原則相悖的組織或活動，情節嚴重，拒不改正者。

４．進行審查工作：中共規定其「考試前應對報考者進行資格審查，瞭解

　　報考者資格的基本條件。「（「暫行規定」第十五條）茲簡析之：

（１）資格審查工作，由政府人事部門與用人部門共同負責，符合規定

報

　　　考資格條件者發給准考證。

（２）審查主要方式依「暫行規定」第十四條所列舉之基本條件與經錄用

　　　主管機關批准之其他條件（如前述），審查身分證、戶口簿、工作

　　　證、學歷證書及有關聘書。以證實報考者之資格，其確認有關條件

　　　（如年齡、文化程度等），但政治態度、道德表現、身體實際狀況

　　　等，並無法確切獲知，則於錄用前之考核中，進行報考資格之初



步

　　　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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